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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中央原住民合作社輔導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0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林司長福來      紀錄：黃捷昕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請各機關依「中央原住民合作社輔導小組工作計畫」進行 112

年度成果報告。 

機關名稱 執行成果 

內政部 

一、全國級原住民合作社輔導情形 

（一）本部登記有案之全國級原住民合作社為 7社，其中實際營運

中有 3社（農業類 2 社、勞動類 1社），分別為「有限責任

台灣區原住民水產運銷合作社」、「保證責任台灣原住民長虹

文創整合行銷勞動合作社」及「有限責任台灣原鄉農產運銷

合作社」；失聯或停業有 4社（農業類 1社、勞動類 3社）。 

（二）依據合作社法第 55條之 1規定，合作社連續 2年未召開年

度社員大會，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有關前開失聯或停業之

原住民合作社，本部業於 112年 3月 13日函請限期改善，

逾期未改善者，將於年底前予以命令解散。 

二、宣導與講解合作社法及相關法令 

（一）本部每年皆辦理合作社教育訓練，以強化輔導合作社經營能

力，並宣導合作社相關法令。112年度辦理合作行政人員、

合作社幹部、儲蓄互助社核心幹部、學校員生社幹部、勞動

合作社幹部、合作社會計基礎及進階等各類研習班，以及線

上實務研討班，共計 11班次（含 3班次線上課程）、523人

次參與，其中原住民計 22人次參與。 

（二）另補助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辦理儲蓄互助社幹部教育訓

練，輔導原住民儲蓄互助社加強經營管理及合作教育宣導，

112年度原住民參與人次計 1,1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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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執行成果 

三、輔導符合合作社法第 9條規定者完成設立、登記 

為增進社會大眾對合作事業之認識，宣導合作社運作正確之理

念，本部針對有意籌組合作社之民眾辦理講習會，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共辦理 10場、353人次參與；輔導成立 12社。 

四、輔導建立內部控制，定期追蹤輔導合作社運作 

（一）本部每年委託會計師稽查全國級及省級合作社、儲蓄互助

社，以提供有效輔導依據，改善合作社經營體質，健全合作

事業發展。112年度共稽查合作社 22社（含原民社 2社）、

儲蓄互助社 47社（含原民社 14社）。 

（二）本部每年辦理合作社及實務人員成績考核事宜，以落實合作

社管理，112年度考核全國級及省級合作社 201社，其中營

運中之原住民合作社，2社評定為乙等、1社評定為丁等。 

五、建立合作社諮詢管道 

針對各類別之合作社，本部皆設有負責之承辦人，提供合作社

法令及籌設等相關諮詢服務；112年度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合作

事業發展基金會，提供合作社財務、稅務等相關諮詢服務，並

委由該基金會建立團隊輔導機制，提供實地訪視或視訊輔導及

設置專線等，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共輔導 22社（含原民

社 1社）。 

六、其他輔導事項 

為輔導各級合作社、合作事業團體健全組織，本部訂定「內政

部合作事業補助作業要點」，以協助合作社提升經營績效，發

揮服務功能。 

原住民族

委員會 

一、宣導與講解合作社法及相關法令 

本會於 112 年 5-6 月期間辦理 100 小時原合社教育訓練，宣

導合作社相關法規及培訓相關課程；另鼓勵社場社員參與內政

部定期辦理之訓練課程，及運用相關數位學習資源，以符合作

社相關規定運作。 

二、輔導符合合作社法第 9條規定者完成設立、登記 

本會透過辦理教育訓練，協助團體瞭解合作社法規及運作，並

廣宣內政部製作之數位教材，以利民眾認識原住民族合作社及

籌組之程序。 

三、輔導建立內部控制，定期追蹤輔導合作社運作 

本會配合內政部參與 8 月份全國級原住民族合作社會計稽查

作業，針對缺失事項，列入本會輔導重點，並追蹤改善，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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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執行成果 

升社場年度考核成績。 

四、建立合作社諮詢管道 

本會設置 5 區原住民族合作社專管中心，宣導原合社相關資

訊，並提供原合社各項業務諮詢服務；另本會前於 112年 4月

28 日邀集內政部及地方政府社政、原民單位，召開原住民合

作社輔導小組交流會議，督促地方政府應設置原住民合作社輔

導小組，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以提供原合社相關諮詢管道。 

五、其他輔導事項 

本會定期更新原住民族合作社資源手冊，並於原住民族合作社

網站公告最新資訊、政府資源、採購標案等訊息，供原合社隨

時運用，並透過 5區原住民族合作社專管中心輔導團隊，提供

社場諮詢輔導，協力解決原合社社務問題及營運困境。 

勞動部 

依「中央原住民合作社輔導小組工作計畫」重點工作之工作項目一、

宣導與講解合作社法及相關法令 1 項，本部配合內政部辦理「112

年度合作社合作教育訓練-勞動合作社幹部研習班」，於 112年 7月

28日派員講授「勞動契約法規與實務分享」課程。 

農業部 

農糧署 

一、本署尚無針對工作項目一至四之執行成果。 

二、至其他輔導事項，倘原住民合作社為符合農業規定相關農業團

體，可依「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申請農機具補助，或依

「輔導建置國產雜糧集團產區作業規範」、「輔導建置特用作物

集團產區作業規範」成立集團產區。 

衛生 

福利部 

一、為推動長照 2.0 政策，本部業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

法，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條及

第 3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申請設立，應由申請人向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按合作

社法第 2條規定合作社為法人，自得以合作社名義，以法人向

其欲設立所在地之地方長照主管機關申請附設長照機構。 

二、本部係透過年度整合型計畫，按不同類型之長照機構及服務獎

助各地方縣市政府，以充實各地區長照機構之布建資源，並針

對原住民族地區加成獎助，以提升在地原住民及長照服務單

位，投入原住民族地區之長照服務。本部係透過各地方政府整

合該轄內區域長照機構布建規劃及資源分配，爰凡符合長期照

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規定之申請人，完成長照機構之設立，即

可向其所在地長照主管機關申請相關獎助。 

三、至有關合作社相關法令之宣講、籌設登記之程序、社務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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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執行成果 

與諮詢等事項，非屬本部權管業務項目，併予說明。 

經濟部 

議題：其他輔導事項「社會創新合作社型態之輔導資源」 

辦理情形： 

本部鼓勵社會創新組織登錄社會創新平台資料庫，自主揭露社會使

命及創新模式，促進大眾認識及連結社群網絡，截至 112 年 10 月

3 日止，共有 24 家合作社型態的社創組織登錄，完成登錄即可申

請以下輔導資源： 

序 資源 內容說明 

1 
短診型 

諮詢輔導服務 

由社會創新組織提出諮詢需求，並經執行團隊解

構與分析問題內容，進一步媒合相關業師進行一

對一免費諮詢輔導或對接相對應資源，以持續性

協助社會創新組織成長。 

2 
Buying Power 

社創選品 

每年遴選優良的社會創新組織，以不同的行銷活

動如產品型錄、媒合活動等，將社創組織推薦給

企業、各界單位。例如112年度有限責任屏東縣

原住民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即入選年度選品。 

3 
有責商行 

品牌串聯 

「有ㄗㄜˊ商行」為社創組織整體行銷識別品

牌，以「有責任的生產、有選擇的消費」為概念，

做為社會創新組織對大眾消費者溝通的形象與

管道。 

如與 PChome 合作線上社會創新旗艦館、偕同故

宮聯名合作，上架社創產品；另攜手百貨業檔期

活動進行展攤與活動課程提供等。 

4 
Buying Power 

採購獎勵 

凡登錄於資料庫之社創組織皆可成為採購對象，

因此合作社若登錄於資料庫，可以此為誘因與市

場溝通，並獲得媒合買主機會。 

5 
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提供社會創新組織可申請空

間進駐、課程活動等輔導資源，並成為有利於整

合社會創新組織、政府、民眾社群交流之實證場

域。 

 

 

 

二、請科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說明全國級原住民合作社稽查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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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實地稽查經驗分享；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社分享與原住民生產者合作之實務經驗。 

 

決定： 

一、有關各機關報告事項及經驗分享洽悉。 

二、各機關辦理各項業務、會議或活動時，如教育訓練、考核、稽

查等，倘與原住民合作社相關者，請副知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內政部合作事業管理資訊系統設有原住民合作社之註記功能，

請業務單位持續向各地方政府合作行政單位宣導，配合建立轄

內合作社資訊系統基礎資料，並隨時修正更新。 

四、內政部業於「合作社成立登記申請書」範例新增「是否申請成

為原住民合作社」之欄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置之專管中心

於輔導有意願籌組合作社之民眾時，協助告知前開相關資訊。 

五、為提升社會大眾及政府行政人員對於合作社之認識，內政部近

年製作多部合作社動畫宣導短片及數位教材，歡迎各機關多加

利用，並予以推廣。 

 

柒、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